








獎勵股份之價值

根據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期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 0.47港元，授予非關連承授人

之 10,980,000股獎勵股份之市值為 5,160,600港元，而授予關連承授人之 7,200,000股

關連獎勵股份之市值則為 3,384,000港元。授予非關連承授人之獎勵股份及授予關

連承授人之關連獎勵股份總面值分別約為36,600港元及24,000港元。

先決條件

擬向受託人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以滿足向非關連承授人授出獎勵股份須待以下條件

達成後方可作實： (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該等獎勵股份上市及買賣；及 (ii)達成

計劃規則所載條件及管理委員會指明之條件。

擬向受託人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以滿足向關連承授人授出關連獎勵股份須待以下條

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獨立股東已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所有必要決議案，以

批准向關連承授人授出關連獎勵股份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ii)聯交所上市委員

會批准關連獎勵股份上市及買賣；及 (iii)達成計劃規則所載條件及管理委員會指

明之條件。

歸屬條件

獎勵須待以下歸屬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本集團已達成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若干表現目標；

(ii) 聘用獲選僱員之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已達成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若干表現目

標；及

(iii) 相關獲選僱員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取得理想之表現評核結果。

於本公告日期，上述所有歸屬條件均已達成。

獎勵股份之地位

於發行後，獎勵股份彼此之間及與於配發及發行獎勵股份日期已發行之股份在所

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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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孫煒先生、白睿先生、潘富傑先生及莫玉平女士為本公司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管理委員會」 指 董事會屬下之小組委員會，其成員由董事會主席及聯

席行政總裁組成，由董事會賦予權力及授權管理股份

獎勵計劃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獎勵」 指 管理委員會根據計劃規則向獲選僱員授予之股份獎勵

「獎勵股份」 指 就獲選僱員而言，管理委員會根據計劃規則獎勵之相

關數目股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聯交所開市進行證券買賣業務之任何日子

「本公司」 指 卓爾智聯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

2098）

「關連承授人」 指 並非獨立第三方之獲選僱員

「關連獎勵股份」 指 本公司向關連承授人授出之7,200,000股獎勵股份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合資格僱員」 指 管理委員會絕對酌情認為已對或將對本集團作出貢獻

之任何僱員（不包括除外僱員），惟須符合計劃規則所

載之若干資格；

「僱員」 指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僱員（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董事）

– 10 –



「除外僱員」 指 根據其居住地法例或法規，不得根據股份獎勵計劃之

條款向其授出獎勵股份及╱或歸屬及轉讓獎勵股份，

或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視情況而定）認為就遵守當地

適用法例或法規而不納入該僱員屬必要或權宜之任何

僱員

「二零二一財政年

度」

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一般授權」 指 股東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以其他方式處理新股

份之一般授權

「承授人」 指 接納授予獎勵之獲選僱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時之法定貨幣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家輝先生、吳鷹先生及

朱征夫先生）組成，以就向關連承授人授出關連獎勵

股份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的獨立

董事委員會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擎天資本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可從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

動之持牌法團，為本公司就向關連承授人授出關連獎

勵股份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

股東提供意見所委任之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獨立股東及其各自之聯繫人（關連承授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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